
中原機⾞停⾞場租約（⽉租/季租/半年租）範本 

中原停⾞場企業社（以下簡稱甲⽅） 

⽴約⼈： 

停⾞位租⽤⼈ 000（以下簡稱⼄⽅） 

今甲⼄雙⽅為租⽤機⾞停⾞位⼄事，共同約定遵守下列各條款： 

⼀、 中原機⾞停⾞場（以下稱本停⾞場）： 
(⼀) 位置及座落：位於中壢區中北路 165 巷與實踐路 280 巷交

岔⼝附近，即坐落桃園市中壢區中原段 1024 地號及部分中
北段 152 地號⼟地上。 

(⼆) 停⾞種類及⾞位數：機⾞平⾯停⾞位（不包括⼤型重型機
⾞），共計 516 格停⾞位（含⾝⼼障礙專⽤停⾞位 11 格停
⾞位）。 

(三) ⼄⽅租⽤停⾞位共   位：無特定位置，採先進場者優先⾃
由選擇空停⾞格停⾞⽅式，且甲⽅有為⼄⽅預為保留其租
⽤數量停⾞空位之義務，否則，如致影響⼄⽅依本契約之
權利時，甲⽅應對於停⾞價格或時數給與⼄⽅適當之優惠。 

⼆、本約綁定⼄⽅租⽤機⾞停⾞位之機⾞⾞牌號碼：XXX – OOOO
，共   件。 

三、本停⾞場營業時間：⼆⼗四⼩時服務/無例假⽇。 

四、本停⾞場租⽤收費標準： 

   （⼀）臨時停⾞：⼀⼩時內新台幣（下同）15 元；逾⼀⼩時以上
25 元（當⽇最⾼收費 25 元）。但午夜零時系統
重新計時計費。 

   （⼆）定期租約停⾞（優惠⽅案）： 

1.⽉租-1 個⽉⽅案：360 元/⽉..............（約 12 元/⽇） 

2.⽉租-1 個⽉⽅案：720 元/⽉..............（約 12 元/⽇） 

3.季租⽅案：998 元/季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約 11 元/⽇） 

4.半年租⽅案：1808 元/6 ⽉…………（約 10 元/⽇） 

以上各⽅案請「擇⼀」辦理。 

五、本停⾞場皆採無現⾦⽀付⽅式繳費： 

(⼀) 臨時停⾞：於現場實體收費亭採 LINE PAY、悠遊卡、⼀卡
通、街⼝⽀付等電⼦付費⽅式繳費，並提供發票載具電⼦
發票或紙本發票。 

(⼆) 定期租約停⾞：採匯款（或轉帳）⽅式繳費後，甲⽅應開



⽴紙本發票，並應於 30 ⽇內以平信郵寄⾄⼄⽅聯絡地址。 

 
※匯款（或轉帳）之銀⾏帳⼾資訊： 
銀⾏：台灣⼟地銀⾏中壢分⾏（005-0142） 

帳號：0140 0136 1407 

⼾名：中原停⾞場企業社 

1. ⼄⽅完成匯款(或轉帳)後，應⽴即於線上報名系統 BeClass（
http://gg.gg/1c28wl）依序完成「表單」內各項欄位資料之
正確填載（含填載匯款帳號後五碼），以完成繳費及訂定租約
之全部⼿續。 

2. ⼄⽅經甲⽅核對匯款資訊及給予停⾞憑證後，始即時取得⼊
場使⽤本停⾞場停⾞之權利，且本定期租約則於隔⽇零時起
算致⽣租約效⼒。 

 

六、租⽤本停⾞場之權利與義務：  

（⼀）進、出本停⾞場皆採⾞牌辨識以開啟⼊⼝或出⼝之閘⾨通道，
且只限定本約綁定⾞牌號碼之機⾞始有進、出場通⾏及使⽤本
停⾞場權利，並不提供⼈別辨識（意即：只認⾞牌號碼；不認
使⽤⼈）。 

（⼆）⼄⽅有依本約第四條收費標準就其擇定之租約⽅案繳交停⾞費
之義務，且⼄⽅於租⽤期限內或租約未屆滿前，得隨時提出以
下主張： 

1.得無限次數申請變更本約綁定之⾞牌號碼，但每申請變更⼀
次，須事先繳交 100 元之⾏政⼿續費與甲⽅後，始進⾏該變
更程序。 

2.得提出終⽌租約，並按翌⽇起⾄租約屆滿⽇之天數⽐例申請
退費。甲⽅於受理退費時，得酌收⾏政⼿續費 235 元後，再
將餘額款項退還⼄⽅。惟若終⽌租約係因可歸責甲⽅之事由
者，則甲⽅不得向⼄⽅收取任何⾏政⼿續費⽤。 

七、本停⾞場之使⽤及管理規範：  

（⼀）停⾞收費以⼊場時，電眼完成⾞牌辨識後開始計時與計費，離
場前先⾄收費亭⾃動繳費機輸⼊⾞號及完成繳費後，機⾞⾏⾄
出⼝感應區，待閘⾨開啓後即可離場（繳費後應於⼗五分鐘內
離場，逾時收費系統將重新計費）。 

（⼆）機⾞⾏經⼊⼝（或出⼝）之閘⾨，若未完成⾞牌辨識閘⾨開啓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94da0966d903ada2b9c


時，請勿進、出場，如因強⾏進、出場致機⾞損壞，甲⽅不予
負責。同上，若因故意或過失致停⾞場各項設施毀損時，⼄⽅
（含⾞輛使⽤⼈）應連帶對甲⽅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 

（三）機⾞進、出場或停放時皆應遵循停⾞場內標誌、標線、告⽰或
依管理⼈員指⽰⽅向進出或按停⾞格位⼊格停妥⾞輛，俾確保
安全，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⾞輛⾏進或停放者，甲⽅得不
事前通知⾞主即逕將⾞輛移置⾄適當處所，並得請求⼄⽅⽀付
158 元移置費。如因違反本管理規範停放導致停⾞場內意外事
故或損壞相關停⾞設施，⼄⽅（含⾞輛使⽤⼈）應連帶對甲⽅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 

（三）⾞輛禁⽌裝載易燃、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進⼊本停⾞場停放，
否則應負擔⼀切因⽽發⽣之損害賠償責任。  

（四）本停⾞場僅出租停⾞位，供機⾞停放之⽤，停放期間甲⽅不負
保管責任，如遭盗竊、碰撞或遇上不可抗⼒之災害等情事時，
概由⾞主⾃⾏負責。但可歸責於甲⽅之事由者，則不在此限。  

（五）除有效期限內之定期租約者外，凡⾞輛停放於停⾞場內逾期超
過七⽇以上未駛離，甲⽅得通知⼄⽅（或⾞主）限期補繳停⾞
費，逾期未補繳者，依法處理。  

（六）⼄⽅於停妥⾞輛後，應即熄⽕，不得在停⾞場內逗留且嚴禁由
進、出場閘道進出取⾞。  

（七）如有違反本使⽤及管理規範並屢經規勸不聽從者，本停⾞場得
取消該⾞號⼊場或停放權限，並對違規⾞主追繳停⾞費及請求
損害賠償。 

（⼋）其他未盡事宜，概依民事相關習慣、慣例及法令規定辦理之。 

⼋、若因本約涉訟時，甲、⼄雙⽅合意適⽤民事⼩額訴訟程序，並以
台灣桃園地⽅法院中壢簡易法庭為專屬第⼀審管轄法院。 

九、本停⾞場消費者服務電話：周⼀⾄周五 8:30∼17:00 請撥打專線
0911-066-412 或 03-4631586，其餘時段（含例假⽇）請掃描下⽅
QR-Code取得聯絡⽅式與相關資訊，有專⼈為您服務。 

⼗、本停⾞場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公共意外責任險，其保險契約
之最⾼賠償⾦額為新台幣貳仟肆佰萬元整，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【 客服專線 QR-Code 】 【 線上表單 QR-Code 】 


